


 
 

 

 

 

 

 

 附圖      

倘為依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定或高雄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須退

縮建築之建築基地，得比照退縮騎樓地植栽綠化之規定，自建築線

起1.4公尺範圍內設置花台、草皮、灌木及喬木（土管另有規定者除

外），惟綠化後方應維持2公尺淨空設計。 

 


